長期照顧服務人員認證證明文件效期展延申請書(個人):
申請日期：   年   月   日
	姓名
	
	出生年月日
	民國    年    月    日

	身分證字號
	
	性別
	      □男       □女

	連絡電話
	

	通訊地址
	

	認證證明文件

	長期照顧服務證明
正面影本浮貼處
	長期照顧服務證明
反面影本浮貼處

	備註:
1.本表依據衛生福利部112年3月9日衛部顧字第1121960128號函規定，俟審核無誤後准予認證證明文件效期展延1年。
2.展延效期為1年，請申請長照人員於認證證明文件有效期限屆至之日起1年內完成所缺積分上課，並於認證證明文件更新前6個月提出認證證明更新作業。
3.本次新發之認證證明文件有效日期，為自原發認證證明文件屆滿第六年翌日。如某長照人員原應於112年6月3日更新認證證明文件，經自動展延後，可遲至113年6月2日申請更新，但其新領認證證明文件之有效日期為118年6月3日，不因展延換照而延長下一張認證證明文件有效日期。
4.如有相關疑問，請洽本局長照人員認證展延窗口：089-323214#610 陳小姐


	
	公文條碼黏貼處
(由本局黏貼)



